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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尽职调查报告所出现的专用术语、简称遵照本释义的解释。

澳洋健康、公司、发行人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标的资产获得现金

的交易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

出售资产
指

与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

的全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待转业

务资料以及待转员工

交易对方 指 赛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赛得利（盐城）纤维有限公司

阜宁澳洋 指 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报告书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 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监事会 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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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担任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健康”、“公

司”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中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国泰君安经过审慎核查，并

结合上市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出具了本持续督导意见。

一、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控股子阜宁澳洋向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交易

对方出售与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获

取现金。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1、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1）上市公司已履行内部决策

2021年 5月 6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2021年 6月 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意

见。

2021年 7月 23日，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

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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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售方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2021年 7月 31日，阜宁澳洋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以 17.4亿元的价

格向购买方出售阜宁澳洋粘胶短纤相关业务资产，并同意阜宁澳洋与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签署资产购买协议等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协议、声明、承诺

等书面文件。

（3）交易对方已履行内部决策

2021年 4月 26日，交易对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等相关事项。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2021年 7月 27日，交易对方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419号）。具体内容

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审查，现决定，

对赛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案不予禁

止。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

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2、本次资产交易过户及交付情况

（1）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2021年 8月 31日，阜宁澳洋根据与交易对方的交割进度陆续对生产线实施

停产，并开始推进流动资产处理、员工劳务关系处置等工作。

2021年 12月 31日，阜宁澳洋与交易对方一同对交割资产进行了盘点，经

盘点确认标的资产相比签订《资产购买协议》时发生了少量缺失，缺失部分对应

交易价格为 12,895,873.58元。双方随后签署了《交割协议》，确认：（1）同意

对标的资产的缺失部分在交易价款中进行相应扣减，即交易金额调整为

1,727,104,126.42元；（2）对标的资产其他部分以 2021年 12 月 31 日为交割日

进行交割，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完整并完全地让与和转让给购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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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2月 11日，阜宁澳洋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所有标的资产的权属变

更手续。

（2）交易价款支付情况

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为现金。经交易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在《资产

购买协议》所约定的交割的前提条件满足后分 3期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 支付时间

定金 18.00% 31,320.00万元
澳洋集团将其持有的 1亿股澳洋健康的股份质押

给购买实体（或其指定方）后 7个工作日内

预付款 4.60% 8,000.00万元 同定金

第三期价款 77.40% 134,680.00万元 交割日后 7个工作日内

双方同时签订《诚意金合同》，约定澳洋集团将其持有的 1亿股澳洋健康的

股份质押给购买实体（或其指定方），购买方在质押完成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诚

意金 39,320.00万元给阜宁澳洋，在《资产购买协议》正式生效后，诚意金转为

定金与预付款。

2021年 5 月 28 日，阜宁澳洋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诚意金 39,320.00万元。

2021年 7月 23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资产购买协议》正式生效，诚意金转为定金与预付款。

第三期价款 134,680.00万元在交易实施过程中分数次支付。其中于 2021年

12月 31日，阜宁澳洋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交割协议》，同意对标的资产的缺失

部分在交易价款中进行相应扣减，即交易金额调减 1,289.59万元，待支付的第三

期价款亦相应调减为 133,390.41万元。

第三期价款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万元）

2022年 5月 5日 9,052.16

2022年 2月 14日 20,000.00

2022年 1月 28日 40,000.00

2022年 1月 7日 34,058.25

2021年 12月 28日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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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3日 30,000.00

合计 133,390.41

截至 2022年 5月 5日，阜宁澳洋已收到本次交易所有对价。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澳洋健康及本次交易相关方已按照相关程序

规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标的资产已交割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的主要承诺已在《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予以披露。

截至澳洋健康 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与补偿的相关安排。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业务经营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2022年度，上市公司完成了与差别

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的交割手续，实现了

业务战略调整，全力投入医疗服务业务及医药流通业务，实现业务转型和产业升

级。

公司的医疗服务业务已形成医、康、养护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以澳洋医院总

院为支撑，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院、港城康复医院、优居壹佰护理院、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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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港澳洋护理院联动发展。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立足基本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

床位已超 2,300张。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澳洋医院三期的投入进一步提升了澳洋医

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其配置的现代化智能营运设备及高科技医疗诊疗器械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的就医体验。澳洋医院 2020年 12月被评为三级综合

医院，同年通过 JCI认证医院复评，助力于提升上市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知名度，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现代医药流通企业，为华东地区大型

单体医药物流企业，是国家 AAAA级物流企业。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 32,000

平方米。通过 B2B模式，向下游客户配送药品、器械等目前已形成以苏南为核

心，以江苏省为主体，以上海、浙江、安徽为辐射的销售市场网络，累计下游客

户 8,000余家。

（二）2022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同比增减

资产总计（元） 2,708,031,538.51 3,823,219,194.07 -29.17%

负债合计（元） 2,681,138,250.76 3,772,380,051.34 -28.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元） 44,263,110.15 63,155,721.88 -29.91%

营业总收入（元） 2,021,311,317.17 3,028,918,811.03 -33.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89,790.15 -1,038,913,881.13 9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030,051.08 -1,036,779,679.51 9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34 98.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34 9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5% -240.00% 88.44%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将主营业务聚焦于

医疗大健康产业，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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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

治理结构，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以及一套较为完

善、有效、合规的内部制度体系，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治理结

构较为健全，运行较为规范。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责任

和义务，方案实际实施情况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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